
 

局限空間作業許可單 

445-ES-ST4-4 

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局限空間作業廠商：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局限空間作業區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許可期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

 

施工廠商、人員注意事項(承攬商填寫) 

□ 是否已對作業人員實施局限作業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(至少三小時)，並留存紀錄備查？ 

□ 是否有缺氧作業主管於現場監督，並接受訓練且有結業證書者？缺氧作業主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是否備有該作業作業時間、休息時間、休息場所、作業步驟、事故通報及救援計畫？ 

□ 是否已於作業場所公告局限空間作業注意事項及緊急應變措施?  

□ 槽內或局限空間內(含附屬管線內)之腐蝕性或危害性物質是否已確實排放並清理乾淨？ 

□ 是否已關閉所有的電源或動力源？並上鎖及標示警告標示？ 

□ 是否已關閉所有連接管線的閥、旋塞、或加盲板？並上鎖及標示警告標示？ 

□ 是否已於作業前確實通風並強制換氣？作業前是否已分別測定槽內或局限缺氧空間內，各作

業點或各深度之氧氣濃度(須大於 19.5%)、可燃性氣體濃度(如須動火作業應不得有可燃性氣體

殘存)，及其他毒性物質 (如硫化氫、一氧化碳、有機溶劑及有害物等之濃度)，並加以記錄？ 

□ 是否已依作業需要備妥安全防護器具及救援所需之器材?  

□ 槽內潮濕作業空間使用之電氣機具電壓是否低於 24伏特？電焊機已裝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？ 

□ 各電路是否已裝設漏電斷路器？電源插座是否已置於室外？電線絕緣是否良好且無接點？ 

□ 對有火災爆炸之虞之場所，是否已備妥符合規定之防爆電氣機具及無火花工具？ 

□ 作業時持續加強通風換氣及準備監測器，隨時監測氧氣或其他有害物之濃度？並記錄之。 

□ 是否已確實清點作業人數並檢查使用器具及個人防護具? 

□ 其他檢核事項： 

 

備註：作業前提出確定施作局限空間作業日期申請，且於當日作業前通知承辦單位人員前 

往檢查並知會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。 

 

監工權責單位 承攬商工安/監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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